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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生出國之學分採認流程圖 

 

 

★出國前或出國後 2週內 

★表格下載網址:學生出國相關表格 

填報學生海外交換之學分採認單 

送至總務處出納組 

1. 請依”必修學分”、”選修學分”和”通

識教育學分”進行填寫。 

2. 提供系所/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蓋章。 

請系所用公文交換 

國際事務處留存 

系所/通識教育中心蓋章 

http://www.ccd.nptu.edu.tw/files/40-1156-1686-1.php?Lang=zh-tw
http://www.ccd.nptu.edu.tw/files/14-1156-62947,r1686-1.php?Lang=zh-tw

